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剩余财产分配公告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19年 1月 3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并于当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议案说明，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19年 1月 4日，自

2019年 1月 5日至 2019年 3月 1日期间进行了基金财产一次清算。本基金已于 2019年 3月 25日获得中

国证监会《关于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19】726号），本基

金管理人已于 2019年 3月 30日刊登了《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根据本基金 2019年 3月 30日发布的《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本基金已对截

至一次清算结束日（2019年 3月 1日）的剩余财产中的已变现资产进行首次分配。该次分配后剩余财产

为交易不活跃的交易所债券 16华阳 01（债券代码：136794）200,000张、应收利息、结算保证金等款项，

该部分资产于最后一次清算资产分配时一并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2019年 6月 3日本基金持有的交易所债券 16华阳 01全部变现，变现所得金额为人民币

2,999,997.00元。截至最后清算资产划出日，本基金剩余财产包括交易所债券变现金额、首次分配后剩余

的银行存款、结算保证金及应收利息等款项，基金管理人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将剩余

财产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2019年 3月 21日(最近结息日)至本基金第二次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及结算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份

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分配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于最后一次清算款划出日以自

有资金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算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

资金以及垫付资金产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6日


